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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 

全面综合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 

5 月 24 日至 6 月 4 日，纽约 
 
 

  2004 年 3 月 3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2004 年 3 月 3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联合国-独立国家联合体 
 
 

  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青年残疾人社会融入问题”的讨论会* 的建议 
 

（2003 年 12 月 22 日至 24 日，圣彼得堡） 

 

 讨论会讨论了会上提供的有关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各成员国青年残疾

人状况的信息，根据讨论，与会者注意到： 

• 独联体各国存在类似的问题。 

• 在国家级别上，各国在青年残疾人融入方面都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做法。 

• 独联体区域应当分享这一领域的信息。 

• 有必要在独联体各成员国加强政府机构和公共组织之间在执行有关青

年人的工作方案方面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 

__________________ 

在执行青年残疾人融入社会方案时，有必要改变在制定目标和工作任务

过程中的家长式倾向。 

 
*
 讨论会由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政策和发展司同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政府和非

政府组织合作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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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无障碍环境 
 

 国家有关青年残疾人的总体战略必须基于扫除社会融入方面的各种障碍。在

这方面，必须考虑到： 

 (a) 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 

 (b) 采用现代设备（通信手段等）； 

 (c) 享有城建环境和生活环境方面的便利，享有交通工具。 

 

 二． 信息 
 

1. 在国家一级，有必要在不久的将来建立有关青年残疾人及其主要相关问题的

数据库。 

2. 必须定期编写国家报告或在现有的国家报告中加入专门讨论青年残疾人问

题的章节。 

3. 在现有的统计报告中必须体现出残疾人的社会人口特点。在专门机构的统计

数字中必须将青年残疾人单列为特别社会群体。 

4. 在区域一级，有必要支持独联体成员国公共团体的各项活动，以期发掘信息

潜力，发展同青年人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能力，包括就青年残疾人的各种问题进

行交流的能力。 

 

 三． 就业 
 

 在国家一级，有关残疾人，包括青年残疾人的社会政策必须寻求社会融入这

一目标，并且必须针对不同的残疾人群体而有所不同。这一政策的基础必须是国

家与非国家结构之间的社会伙伴关系。在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上提供就业，这是使

残疾人融入社会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与此同时，青年残疾人的各种问题，包括与

他们就业相关的问题，必须纳入国家青年政策之中。为此： 

1. 立法以及法律和管理部门必须鼓励包括青年残疾人在内的残疾人参与一般

就业，同时确保采取不歧视的做法。 

2. 最好为不同类别的青年残疾人设立单一数据库和单一空缺库。 

3. 非政府组织应当为国家政策提供有关青年残疾人的高质量信息支助，包括有

关职业选择和职务安排等方面的信息支助。 

4. 劳动力市场的所有行动者(国家、就业服务部门、地方政府机构、工会、雇

主、青年组织、残疾人组织等)都应当参与制定和执行有关青年残疾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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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当保持特殊企业，但这不应当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方法。为使雇主有

兴趣在主流企业为青年残疾人创造特殊职位，有必要发展一套奖励制度。 

 

 四． 职业培训和再培训 
 
 

 大多数独联体国家都通过特别教育机构为青年残疾人组织职业培训。要为教

育、职业培训和再培训在机制、社会和法律方面创造条件，必须制定符合国际标

准的国家方案（《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该规则排除在教育领域对青年残疾

人的歧视）。方案必须确保青年残疾人能够在所有教育级别的主流教育机构中接

受教育。 

1. 从长远来看，应当努力建立一个教育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仅是多层次综合性

的，而且应当是持续不断的。 

2.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教育者再培训，使他们能够同残疾学生一道工作。

最好在特殊教育机构建立起资源中心，为教育者组织特殊培训，以便开发同残疾

人打交道所必需的能力和技巧。 

3. 为了培训教育者，资源中心必须征聘具有教学资格或经验的残疾人。 

4. 青年残疾人培训和再培训的专业清单应当体现当地和区域劳动力市场的需

求。 

5. 为了改善青年残疾人的就业安排，最好设立长期“顾问”机构(社会工作者

或教育工作者），陪伴青年残疾人，从学校开始一直到他们找到工作，向他们提

供职业指导，并同他们、他们的家庭以及教育机构和雇主保持联系。 

6. 查明并解决青年残疾人的“特殊教育需求”，这是所有级别的教育的重点。 

7. 预算必须是青年残疾人教育方案的主要资金来源。考虑到预算资源往往有

限，因此必须加强努力，吸引预算外资金来源，特别是创造条件，吸引商业机构

提供资金。 

 

 五． 社会创新 
 
 

1. 必须拟订新的原则，并将这些原则推而广之，促进青年残疾人平等参与国家

和公众青年方案，享有这些方案，在此基础上，使青年残疾人融入社会。 

2. 国家和非国家组织有必要携起手来，开展宣传运动，使青年残疾人树立积极

的观念，鼓励青年残疾人行动起来，应该感到，投身到青年残疾人融入社会的方

案之中，是一项光荣的事业。 

3. 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在国家和地方各级建立青年残疾人社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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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这些目标，讨论会的与会者认为至关重要的是： 

• 独联体成员国应当在有关青年残疾人问题方面开展合作，包括交流经验

和信息，制定并执行联合方案。 

• 建议独联体成员国劳工、移民和人口社会保护问题协商理事会定期审查

1996 年 4 月 12 日《关于解决残疾和残疾人问题的合作协定》的执行进

展情况。 

• 赞同青年问题区域论坛（2003 年 9 月，基辅）关于设立独联体成员国青

年理事会的可行性的倡议，并赞同白俄罗斯关于这一问题的提议。 

• 支持建立青年组织“国际青年中心”联合会。 

• 要求独联体执行委员会将这些建议送交独联体成员国政府。 

 


